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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骚乱扯出社交媒体 网络监管法律不“虚拟”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微博以它的方便快捷成为人们
发布信息的新宠。 但是，最近发
生在英国伦敦的骚乱组织利用
微博等社交媒体煽动暴乱的事
件，给我国的网络信息管理敲响
了警钟。 为此，本期请嘉宾就这
个话题谈谈他们的看法。

话题一
如何看待微博“ 双刃剑”问题？

【主持人】自从网络有了微博后，社会上对
微博的使用就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微博是把

“ 双刃剑”，关键在如何使用。 对此，各位嘉宾怎么
看？

曾章伟微博是新媒体，可以大范围迅速传播
信息，反映现实民意，及时揭露假丑恶，弘扬真善
美，等等。但微博也容易被利用，可以成为造谣、欺
诈、犯意联络等非正常社会行为的传播中介，成为
居心叵测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信息联络工具。

网络和微博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包括微博）这个虚拟世界
的监管，建立专门司职网络监管的政府机构，配备
专业监管人员，研究网络监管对策和监管方法，制
定网络监管的战略和政策，出台网络监管法律。

另一方面要加强现实社会管理。网络世界是
现实社会的反映，通过网络和微博体察民意，顺应
民意；通过微博和网络引导民意，疏理民意；通过
微博和网络弘扬真善美，凝聚民心。

魏建良确实，由于微博没有实行实名制，人
人都可以注册，人人都可以发表个人的言论和见
解，因此，自微博产生以来，每个人都成了消息的
发布源，有了充分的自由表达权。由于微博的这一
特性，它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在公
民参与社会监督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此，有网友这样总结微博：微博是腐败的曝
光机；是谣言的粉碎机；是真相的挖掘机；是自由
声音的发动机；是民众微言的呼吸机；是社会空气
的清洁机；是事件记录的影像机；是推动社会进步
的永动机……但与此同时，过度的自由表达权，也
会被某些社会不良分子所利用，滥发一些虚假的
信息，造成一些负面现象。因此，微博确实是一把
“双刃剑”，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

张通把微博比作是“双刃剑”并不恰当。2011
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增至1.95亿。微博的产
生是手机、互联网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适应了现代
社会方便、快捷、注重自我表达的特点。

微博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满足了人类心理需
求，因此它不是一个如何使用的问题，而是已经如
此应用了该如何去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法不禁止即
自由，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合理性，作为新
生事物尤其要看到它进步的一面。使用微博的绝大
多数是成年人，作为理性人应该会分析自己的行为
究竟是可为还是不可为。所以关键不是如何使用的
问题，而是使用微博的人需要守法的问题。

英国骚乱带来的另类警示
英国近日的骚乱既有突发的“ 导火索”，又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骚乱的酝酿、爆发和蔓延过程中，也暴露了另一种警

示：以“ 脸谱”“ 推特”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和黑莓为代表的手机通信技术，考验着社会管理。

骚乱的“ 导火索”是警方
4

日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射杀了一名年轻男子。 此事发生后，社交网站上出现了大量讨论，其
中不乏情绪性发泄、谣言和煽动言论。英国媒体称，正是由于社交网站上大量煽动言论助长愤怒情绪，一些年轻人劫掠了城北
恩菲尔德区等地区的商铺。

社交网站、微博、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工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但人
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通过这些工具传播信息匿名性、免责性强，海量信息的流动往往真伪难辨，甚至掺杂谣言和不负责任的煽
动。 一旦虚拟空间的煽动演变成现实社会的行动，就可能给更多人带来不幸。

如何规范这些信息通信工具，让它们既有利于人们信息交流、又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无疑是值得社会管理者长期思考和
探索的课题。

■据新华社

【主持人】从以上的新闻报道看，英
国骚乱分子使用微博、黑莓智能手机等现
代信息通信工具煽动骚乱，主要是利用了
这些工具覆盖面广、 信息发布迅速的特
点。 因此有人惊呼，微博危及公共安全了。

对此，各位嘉宾怎么看？

魏建良首先，因为英国骚乱分子使
用微博、黑莓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工
具煽动骚乱，从而认为微博已危及公共安
全了，这一点本人是不认同的。因为这毕
竟是一个个案，而且，它的发生有其更深
层次的社会问题。

本人以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我们是否接纳它，一要看该事物的主要方
面；二要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
一再强调要推进民主进程，所谓的民主，
就是需要广大人民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
管理，参与社会的监督，而微博是一个公
众参与的很好的平台。因此，我们不能因

为微博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全部否定它，我
们需要的是怎么去引导。

张通所谓危害公共安全指的是危害
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足
以使多人死伤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如果仅仅因为“覆盖面广、信息
发布迅速”就认为将危及公共安全，显然
是可笑的。

客观上任何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一
些新的问题，就如同发明了电会有触电一
样，因此人们知道采取一定措施如使用安
全电压、绝缘材料等来减少触电的危害。
我们知道，这次英国骚乱中也有民众利用
这些媒介发送了抵制骚乱的信息，同样，
在挪威发生的恐怖事件中，警方也在第一
时间通过这些媒介了解到了重要信息。这
些事例表明，微博等在一些突发性的社会
危机的处理中同样会起到不可替代的正
面作用。

曾章伟说微博危及公共安全显然欠
妥。微博只不过是人创造的一种技术和工
具而已，是受人控制和支配的，因此微博
被善意使用就成了好东西，被恶意利用就
有害的了。

虚拟的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
分，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安全构成了
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保证网络安全也就是
保证现实的公共安全。利用微博等网络工
具在虚拟世界进行犯意聚集和联络形成
的危害行为，往往波及范围大、参与主体
多、危害程度深、隐蔽性强、防范难度大。
因此，保证网络公共安全是政府不可回避
的一个挑战。只有将传统的所谓现实社会
的公共安全防范与网络公共安全防范相
结合，公共安全才会真的安全。

【主持人】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负
面效应， 为此国家对网络管理进行了立
法。 有人也提出，应该加紧对微博的立法
管理。 对此，各位嘉宾怎么看？

张通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关罪名，
如第278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
罪”，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
秩序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英国已经着手
起诉一些在骚乱中通过微博发布煽动信
息的人。

因此，从打击刑事犯罪的层面上来
看，现有的法律已能够制裁那些故意通过
微博等传播工具实施如上犯罪行为者。但
是我国刑法主要针对的是组织者及主要
分子，对于一般发布煽动信息的参与者，
主要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置通
过微博这些新型传播工具进行煽动性的
违法活动尚缺乏操作性。建议有关部门可
以进一步细化（如发布几条煽动信息构成
违法），但不赞成直接进行立法限制微博
的使用。

曾章伟英国的骚乱提醒我们，网络
立法管理迫在眉睫。我国已经出台了一部
分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网络监管立法
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但是也要看到，
我国的网络立法规划不明晰、不系统，立
法机关多且职责不清，实际立法零零散
散，大多数都是条例、暂行规定、办法、意
见之类，立法层次低、级次低、位阶低、内
容散，内容甚至冲突矛盾，可操作性差。法
律实施方面，网络执法机关不明，职责不
清，缺乏监管，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也跟
不上网络的发展。

我认为，在网络立法上要注意以下方
面：一是要明确网络立法的思路，明确方
针、原则、路径，做好立法规划和立法计
划，框定网络法律体系；二是成立专门的
网络立法研究机构，建立网络立法研究课
题，培养和组织网络立法专家，从事网络
立法研究；三是制定统一的网络监管基本
法，修订现有民事、行政、刑事、经济等部
门法，增加网络行政、网络民事、网络刑事
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允许地方各级人大出
台适合当地实际的地方网络立法；四是成
立专门的网络监管机关，专司网络安全；
五是要培养专业网络检察官和网络法官，

对网络犯罪进行起诉，对网络违法和网络
纠纷进行审判。

魏建良其实，我国有关网络方面的
法律不是没有，像2006年国务院制定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0年最高
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
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
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释》等，此外在处理关于网络侵权案件时
一般还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民法》和
《刑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在网络
这个虚拟环境中，通过法律来进行维权，
不是没法可依的。

本人以为，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就
马上想到要针对此事进行立法，这是典
型的法律万能思想，也是传统的家长式
管治思路。事实上，现实社会的许多问
题并不是单靠法律来解决的。过去那种
封闭式的管理必然要转变成开放式的管
理，从依靠政府变为社会自治。作为一
种新生事物，它不可能一出现就是完美
的，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的
是如何去保护它、引导它，而不是仅仅
去约束它。

新闻背景

话题二 微博是否会危及公共安全？

话题三 网络立法是否滞后了？


